附件3：

承诺书

遗属负责人作出如下承诺：
本人是        县      镇（乡）       社区（村）居民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方式（手机号码）为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
本人承诺申报       （称谓）       （姓名）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一次性抚恤金、丧葬费、遗属补助等所有申报资料信息真实、准确，若存在与实际情况不相符、提交虚假材料、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或情况取得一次性抚恤金、丧葬费、遗属补助等费用的情形，自愿承担所有责任。
       承诺人签名（按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